[bookmark: _Toc2983][bookmark: _Toc1124_WPSOffice_Level1][bookmark: _Toc26895]锦州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2025年实验室仪器设备更新项目(自动分样机组)的招标公告
项目概况
锦州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2025年实验室仪器设备更新项目(自动分样机组)的潜在投标人应在锦州市太和区凌云里宝地东湖湾B1区43-2号获取招标文件，并于2025年10月30日14点00分（北京时间）前递交投标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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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编号：JA-2025-0903
项目名称：锦州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2025年实验室仪器设备更新项目（自动分样机组)
包组编号：001
预算金额：410000.00元
最高限价：410000.00元
[bookmark: _Toc28359003][bookmark: _Toc28359080][bookmark: _Toc35393622][bookmark: _Toc35393791]采购需求：自动分样机组1台（套）
合同履行期限：签订合同后30天内完成供货及安装培训工作
需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内容：中小企业（含监狱企业）政策；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；支持脱贫攻坚政策；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等相关政策。本项目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，符合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第六条第（三）款“按照本办法规定预留采购份额无法确保充分供应、充分竞争，或者存在可能影响政府采购目标实现的情形。”
本项目（是/否）接受联合体投标：否。
二、投标人的资格要求：
[bookmark: _Toc28359081][bookmark: _Toc28359004]1.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；
2.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：无。
3.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：
[bookmark: _Toc35393623][bookmark: _Toc35393792]3.1截至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止，经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、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网站（www.ccgp.gov.cn）查询，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不得参加本采购项目。
3.2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十八条“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，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。除单一来源采购项目外，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、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、监理、检测等服务的投标人，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。”
三、获取招标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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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点：锦州市太和区凌云里宝地东湖湾B1区43-2号
方式：现场/邮件
售价：0.00元
五、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、开标时间和地点
时间：2025年10月30日14点00分（北京时间）
地点：锦州市太和区凌云里宝地东湖湾B1区43-2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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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。
七、质疑与投诉
投标人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，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，向采购代理机构或采购人提出质疑。
1.接收质疑函方式：书面纸质质疑函
2.质疑函内容、格式：应符合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相关规定和财政部制定的《政府采购质疑函范本》格式，详见辽宁政府采购网。
质疑投标人对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，或者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的，可以在答复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向锦州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监督部门提起投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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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35393627][bookmark: _Toc35393796][bookmark: _Toc28359008][bookmark: _Toc28359085]1.获取采购文件须提供以下材料（每页均须加盖投标人公章）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主体证明文件或自然人的身份证明（自然人身份证明仅限在自然人作为投标主体时使用）、法定代表人（或非法人组织负责人）身份证明书（自然人作为投标主体时不需提供）、授权委托书（法定代表人、非法人组织负责人、自然人本人购买采购文件的无需提供）。
（1）邮件形式：将以上材料扫描后发送至jzjaztb@163.com邮箱，并注明所投项目名称、包组号、投标人名称、联系人、联系电话、并电话（0416-3715075）确认。
（2）现场递交：将以上材料递交至辽宁京奥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（锦州市太和区凌云里宝地东湖湾B1区43-2号）。
以上二种形式视为按合法途径领取采购文件。
2.发布公告的媒介：中国政府采购网。
九、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。
1.采购人信息
名称：锦州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
地址：辽宁省锦州市松山新区学苑东路18号
联系人：庄宁 
联系方式：0416-3869618
2.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名称：辽宁京奥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
地址：锦州市太和区凌云里宝地东湖湾B1区43-2号
联系方式：0416-3715075
邮箱地址：jzjaztb@163.com
3.项目联系方式
项目联系人：李女士
电话：0416-3715075




辽宁京奥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
2025年10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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